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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09年4月28日 

發稿單位：公共關係室 

連 絡 人：行政庭長 洪于智 

連絡電話：02-23713261#8007  編號：109-008 

 

106年度矚上訴字第3號「反服貿」佔領行政院事件新聞稿 

檢察官及被告李冠伶等因被告魏揚等妨礙公務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

地方法104年度原矚訴字第1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於今（28）日宣

判，茲簡要說明判決結果如下： 

壹、判決主文： 

原判決關於魏揚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劉敬文、柯廷諭、

許順治被訴犯刑法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煽惑他人犯罪無罪

部分，均撤銷。 

魏揚犯煽惑他人犯罪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陳廷豪犯煽惑他人犯罪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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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林建興犯煽惑他人犯罪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江昺崙犯煽惑他人犯罪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劉敬文犯煽惑他人犯罪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柯廷諭犯煽惑他人犯罪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許順治犯煽惑他人犯罪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其他上訴駁回。 

許順治上開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

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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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審與本案相關被告之主文注釋： 

李冠伶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得

易科罰金。 

許順治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得

易科罰金；被訴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之罪部分無罪。 

陳建斌、黃國陽、陳威丞、謝昇佑、林唐聿犯妨害公務執行罪，

均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得易科罰金。 

吳崇道犯妨害公務執行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得易科罰金，緩刑

貳年。 

劉建明犯妨害公務執行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得易科罰金。 

許哲榕犯妨害公務執行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得易科罰金。 

魏揚、陳廷豪、許立、林建興、江昺崙、劉敬文、柯廷諭被訴犯

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之罪部分，均無罪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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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事實及理由要旨 

甲、事實摘要： 

一、佔據立法院抗議之行動持續 6 天後，有反對者以時任行政院院長

江宜樺及總統馬英九未承諾立即退回服貿協議、制訂監督條例之

理由，主張另行佔領行政院抗爭，遂有群眾自同年月 23 日下午

4 、5 時許起，未申請集會即前往集會遊行禁制區之行政院進行

集結抗議。當時行政院建物內之安全維護，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

警察第六總隊負責，另由臺北市政府調派南港分局負責維護行政

院院區外圍周邊秩序安全，南港分局自 3 月 20 日起即在行政院 1

號、2 號門處間架設一排鐵拒馬、蛇籠鐵絲網等障礙物，並在各

鐵拒馬間加上鐵鍊、鐵鍊鎖，以鋼釘將鐵拒馬固定在地面處，行

政院中山南路及忠孝東路門口處亦有員警駐守、管制人員進出，

防止抗議群眾滋事。另驅離勤務部分則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

第一分局負責，其餘分局員警亦接受臨時調派支援。 

二、魏揚係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」（下簡稱「黑島青陣線」）之總召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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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陳廷豪為「黑島青陣線」成員，與江昺倫、林建興、劉敬

文、許哲榕、陳威丞、李冠伶、許順治、謝昇佑（以上 10 人被

訴無故侵入建築物、附連圍繞土地罪部分，經告訴人撤回告訴，

原審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）、吳崇道、劉建明、陳建斌、黃國

陽、林唐聿、柯廷諭等人均明知行政院為行政公署，為相關公務

員辦公之場所，且為集會遊行禁制區，不得無故侵入；負責行政

院建物內及周邊秩序、安全維護等勤務之員警均屬依法執行職務

之人，應遵從其等維持秩序之指揮，不得有妨害執行勤務之行

為；上開設置之拒馬、蛇籠、鐵鍊、鐵鍊鎖等物，均屬公務員職

務上掌管之物，不得破壞，竟仍為下列行為： 

㈠魏揚、陳廷豪、江昺崙、林建興、劉敬文、柯廷諭分別以演說、口

號、文字等方式煽惑不特定多數人強制侵入行政院建築物及其附連

圍繞土地而犯侵入建築物及妨害公務罪。 

1.劉敬文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間 7 時許透過網際網路登入臉書

（FACEBOOK），於名稱「妖西」之個人臉書上張貼：「請青島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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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，僅快到行政院集結！務必拿下行政院！」。 

2.江昺崙於同日晚間 7 時 30 分許後於行政院 1 號門附近處持螢光

指揮棒，並持擴音器喊稱：「對面的朋友，請加入我們，各位，

也可以加入我們這邊，我們這邊人很多，請大家陸陸續續蔓延到

中山南路、中山北路，大家不用擠在這個路口，裡面非常的安

全，我們會非常非常的有秩序走進行政院，…圍住警察，現在警

察已經到現場了…不要讓警察進到現場，…」、「各位，請慢慢

的，稍安勿噪，不要推擠，慢慢地走進行政院，慢慢走進行政

院…。」、「我們會開出一條安全的路，讓大家平安的走進行政

院，警察先生也請你撤離你的警力。請你撤掉你的警力。好，各

位同學、各位朋友、各位聲援的民眾，我們現在已經有一條安全

的路可以進到立法…行政院（群眾鼓掌、歡呼）」、「我們就要癱

瘓忠孝東路、我們現在就要癱瘓忠孝東路、我們現在要呼口號，

警察撤離（背景音：在場人一同呼喊: 警查撤離、警查撤離) …

我們要和平佔領，警察違法，警察撤離( 背景音：加油、加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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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斷重複喊加油的口號)，我們要高喊警察違法、警查撤退，警

察違法(背景音：在場人一同呼喊，警察撤退、警察違法) 」等

語。 

3.陳廷豪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間 7 時 50 分起於行政院側門、廣場

前持麥克風（未扣案，無證據證明係陳廷豪所有）持續向民眾高

喊「佔領行政院、行使公民權、台灣不能亡」，及喊話：「沒事的

民眾請回青島東路，拿睡袋跟棉被過來。…現場的民眾可以繼續

爬進行政院。現場我是總指揮陳廷豪，被拍照的民眾不用害怕、

被拍照的民眾不用害怕，警察指會辦總指揮一個人，所以請大家

不要害怕，我們爬進去，佔領行政院。」等語，指揮民眾強行翻

越拒馬攻佔行政院。 

4.魏揚於同日晚間 8 時許抵達行政院，在行政院院區內 A 棟中央大

樓大門等處持續以擴音器（大聲公，下同）、麥克風（以上擴音

器、麥克風均未扣案，無證據證明係魏揚所有）向在場參與者呼

喊：「一、…各位，我今天身為現場指揮，…如果有一切法律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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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有任何流血，我當然會一切，我們所有發起這些行動的人，

我們都會承擔。…二、…我們還會持續的佔領、佔領更多的行政

機關…三、(帶領群眾持續喊『退回服貿』)。四、因為除了這個

門外、後面這個門外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的左手邊就是行政

院，就是行政院，面對行政院的左手邊，那邊有一整排的警

察，…那我跟大家講，我們現在既然都已經在這邊了，我們都已

經在這邊了，我們會不會輕易的離開（群眾：不會），會不會輕

易的離開（群眾：不會）」、「現在是 10 點 15 分、13 分左右，那

我跟大家宣布…我要請各位有一個準備，就是，就是這是一場革

命，這是一場戰爭，警察不是跟我們玩嘉年華的，…他們會攻

堅，所以各位請有一個準備，請各位一方面請更多人來支援，…

如果警察要抬我們就呈一攤爛泥…一個人要被 3 個人、警察才抬

得動，大家相信自己好不好？（群眾：好）…請各位、請各位就

是，若一旦警察攻堅，就把大門關起來，如果現場各個門的指揮

可以聽到我說的話，警察攻堅的時候就把大門關起來」、「我們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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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從這邊開始到明天，我們從行政院至立法院一整個通道我們佔

住起來好不好。」等語，另於同日晚間 8 時 13 分透過網際網路

登入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共見共聞之個人臉書張貼：「抱歉我知道

這樣動員很不負責，但請願意的朋友來行政院聲援，多來一人，

就必須逼警方多派三個人來清場，之所以佔領行政院，除為立法

院伙伴舒減壓力，更是讓馬政府看見人民的決心」。 

5.林建興同日晚間 8 時許，在行政院周圍對往來群眾大喊「進來

坐，衝啊! 進來坐，衝啊! 馬英九不理我們，我們自己來。衝

啊! 靠你了，進去。門已經開了、門已經開了。」等語，並示意

民眾向前進。 

6.柯廷諭則於同日晚間 8 時 39 分以網際網路登入可供不特定多數

人共見共聞之個人臉書張貼「《正確消息請轉》我強烈建議大家

攻行政院，立法院要有足夠人留守。其他行政機關不要去！！會

分散！！！」、「《純個人建議》我強烈建議大家攻行政院，立法

院要有足夠人留守。其他行政機關不要去！！會分散！！！」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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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。 

㈡許順治、李冠伶在忠孝東路處，見該路段已經架設鐵拒馬及蛇籠，

現場有員警執勤，於當晚約 7、8 時許，李冠伶與穿著類似皮衣之

其他成年人分持不知何人所有之大型綠色油壓剪先在拒馬間所綑綁

鐵鍊鎖頭處固定妥，再由許順治協助以雙手握住油壓剪後端處施力

方式剪斷拒馬間之鐵鍊鎖及鐵絲，與現場部分民眾共同將鐵鍊鎖已

破壞之拒馬搬開或推倒，並推擠前來阻擋之 3 名員警後進入行政院

區內，致該處架設之拒馬均凹損、變形，拒馬間之鐵鍊、鋼鎖、鐵

絲等物亦遭剪斷受損而均不堪使用。許順治另於同日晚間 7、8 時

許，在中山南路與忠孝西路地下道出入口，行政院大門（2 號）

前，基於煽惑他人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、脅迫妨礙公務

與無故侵入行政院之建築物、附連圍繞土地犯意，對往來群群眾拍

手呼喊「進來坐、進來坐」等語。 

㈢陳建斌、黃國陽、陳威丞、謝昇佑、許哲榕、劉建明、吳崇道、林

唐聿有下列妨害公務行為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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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建斌、黃國陽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間，與數名姓名及確實

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群眾聚集在該行政院餐廳外牆下方花檯處，協助

蔡丁貴等人攀爬鋁梯進入行政院辦公室內後，南港分局員警陸續趕

至，其他不詳姓名年籍成年民眾先以眾多人數圍繞在鋁梯及花檯

處，除讓群眾順利攀爬鋁梯進入 2 樓辦公處內，另一方面阻擋員警

執行勤務。執勤員警擬攀上花檯將該鋁梯挪開，黃國陽、陳建斌及

現場數名不詳姓名成年民眾，則先行搶站立在花檯上，俟執勤員警

攀上花檯處時，即以徒手推、拉或以身體用力碰撞方式阻攔員警站

上花檯處，對執行職務之員警施以強暴，以此方式妨害員警執行上

開職務。 

㈣陳威丞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間 7 時許，見有民眾將行政院內冰箱

送出，橫倒放在地上，以供其他民眾攀爬翻過窗戶方式侵入行政院

內，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一中隊員警林致孝為阻止該處群眾，站上

冰箱，以言語勸阻或吹哨方式警示現場群眾勿強行自該處攀爬窗戶

而侵入行政院辦公室內，陳威丞竟上前至林致孝面前，以兇惡、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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脅語氣向林致孝叫囂恫稱：「理性，服貿會通過嗎，你講那什麼廢

話，你過來，不要我兇你，你過來，我下令喔，我告訴你下來，大

家都辛苦，你一個人在這裡，能擋多少人，那邊有幾百人也」、「我

們有辦法一直保護你嗎？」以此等脅迫性言詞威嚇林致孝離開所駐

守之處而妨害其執行公務。 

㈤謝昇佑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間 9 時許侵入陳希舜政務委員辦公室

內，於現場的群眾先喊 1、2、3、重心放低等語後，在群眾前方與

其他群眾一同用力推擠執勤員警，致員警無法阻擋，謝昇佑及其他

群眾因而衝至該辦公室外走道處，與群眾共同比肩坐下而佔住該

處，以此強暴方法妨害員警執行公務。 

㈥許哲榕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間 7 時至 8 時許間，侵入公關交際科

辦公室內，與亦在該處之其他民眾將辦公室內桌、椅、鐵架、木

櫃、影印機等物均搬至門口處抵住門藉以阻擋警方驅離。經執勤員

警到場依法逮捕，並暫留置相鄰辦公室內等待解送，嗣由員警張智

雄、蔡宗翰分批帶往如廁，為維安考量，每次 2 人 1 組前往，並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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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手銬。許哲榕、洪聖祐為最後一組，2 人如廁後返回前開辦公室

時，途經走廊處，許哲榕突然高舉與洪聖祐同上銬之右手，衝向陽

臺邊，向下方眾多陳抗民眾大喊「警察抓人、我在這裡」、「救我」

等語，企圖製造糾紛、抗議及動亂。張智雄、蔡宗翰勸阻無效，警

為免許哲榕過於激動而往下跳躍，或其舉動引發樓下抗議民眾之騷

亂或再度攀爬上 2 樓，將許哲榕拉離陽臺處。許哲榕竟以強力踢、

拉等抗拒方式妨害員警執行職務，並造成張智雄右手無名指、手

腕、手掌及左手手腕處均有擦、挫傷之傷害（傷害部分未提出告

訴）。 

㈦吳崇道於 103 年 3 月 24 日晨 7 時 10 分許，在中山南路與忠孝西路

處，出手推打手持盾牌執行淨空勤務之員警，經在場員警制止，仍

以腳踢踹執行勤務員警，而以此等暴力方式妨害員警執行勤務。 

㈧劉建明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間飲酒後情緒亢奮，於翌日即同年月

24 日上午 6 時至 7 時許間，在行政院周邊忠孝東路處參與群眾在該

處集結而拒絕離開，警方執行驅離及路口淨空勤務時，劉建明出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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揮打執勤員警頭部及敲打員警所持盾，致員警配戴之帽子掉落，經

員警制止，劉建明仍以腳踢踹員警，而以此暴力方式妨害員警執行

職務。 

㈨林唐聿於 103 年 3 月 24 日晨 5 時至 6 時許間，在行政院大門外由

警架設之拒馬內，於警方執行驅離勤務稍告段落時，見站立其左側

前方員警正監視前方已遭驅離民眾有無再侵入行政院動作而未注意

之際，竟將手中所持棉被高舉以俗稱「蓋布袋」方式用力往該員警

頭部罩下，然後順勢將其推倒，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依法執行職務

之員警。 

 

乙、理由摘要： 

一、魏揚、陳廷豪、江昺崙、林建興、劉敬文、柯廷諭、許順治犯煽

惑他人犯罪之罪、許順治、李冠伶犯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

品罪、陳建斌、黃國陽、陳威丞、謝昇佑、許哲榕、吳崇道、劉

建明、林唐聿犯妨害公務罪，業經本院調查各該被告之陳述、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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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證詞、影片、照片無訛。 

二、法律依據： 

㈠行政院非公眾得隨意出入之場所，自立法院因上開事實欄所載

事由被佔領後，行政院加強其院區安全維護，防止抗議群眾滋

事，自 3 月 20 日起在行政院 1 號、2 號門處間架設一排拒馬、

蛇籠，並由員警駐守戒護。依集會遊行法第 6 條規定，非經主

管機關核准，不得在行政院及其週邊範圍舉行集會、遊行。行

政院於上開期間未核准任何集會、遊行，復在周邊架設拒馬、

蛇籠，並以警力維護安全，是未經許可，任何人不得侵入，亦

不得對於防守員警執行職務時妨害其公務之執行。 

㈡煽惑罪成立之要件： 

刑法第 153 條第 1 款之煽惑罪，行為人出於煽動蠱惑之犯

意，公然以文字、圖畫、演說或以他法鼓動他人犯罪，即構成

本罪。此為即成犯，一旦實施即成立犯罪，至被煽惑者於被煽

惑前是否已生犯罪之決意、被煽惑後是否因此而生犯罪之決意



16 

 

或實行犯罪，均非所問。且不以受煽惑之人因之發生實害結果

或具體危險為其構成要件。 

㈢被告等抗辯不可採之理由： 

1.行政院受刑法第 306 條之保障；行政院撤回侵入行政院告訴，

不影響本案煽惑罪之成立： 

①刑法第 306 條保護之法益為住宅、建築等之管領權者之監督

權，不論公有或私有財產，均為保護之客體。行政院為附著

於土地之建築物，屬公有公用之辦公型建築物，侵入機關係

侵害該建築物管理允其進入與否之監督權，自應構成本罪。 

②煽惑罪非告訴乃論之罪，亦不因行為人煽惑所犯之罪經撤回

而受影響。 

2.煽惑罪之成立不因他人是否受其煽惑而犯罪而受影響： 

①按刑法第 153 條之煽惑他人犯罪之罪係抽象危險犯及即成

犯，所為煽惑情形，必係對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而煽惑，被

煽惑人不以受其煽惑而犯罪為必要，而侵入建築物罪係繼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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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，則行為人之意思，足以決定行為所造成情狀之久暫之犯

罪，因在繼續犯行為既遂後至行為終了前，行為人仍持續製

造法益侵害，倘前行為（侵入建築物者）狀態仍在持續中，

後行為人（煽惑侵入建築物者）介入刺激慫恿犯罪行為繼續

及他人加入犯罪，亦構成煽惑罪。 

②刑法第 153 條第 1 款之煽惑罪未設特別排除條款，不排除煽

惑輕罪之適用，但凡有煽惑犯罪行為，不論所煽惑之犯罪係

輕罪或重罪，皆成立主煽惑罪名。而各犯罪之構成要件，依

罪刑法定主義，法條均有明文規定，不發生不明確之問題。 

③魏揚等分別以言論、文字為煽惑行為，使用之以言論、文字

係呼籲不等定之多數人共同採取仿佔領立法院之行動而佔領

行政院，而行政院設有拒馬、蛇籠，及駐守員警戒護，非聚

集眾人之力以強暴脅迫手段，難以達成，自該當於刑法第 153

條第 1 款之煽惑罪。至於行政院其他人是否在其等為煽惑前

已侵入行政院或其他聽聞訊息之被煽惑人是否因而犯罪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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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影響其等罪責之成立。 

3.被告等以言語、文字鼓動他人侵入行院、對抗執行職務員警之

行為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保障： 

①言論自由與其他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相同，非漫無限制，而

有其界限，應受法律制約，其手段應符合理性、和平，且為

一般多數人所能接受或有此表現之必要。憲法第 23 條規定，

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公共

利益所必要，得以法律限制之。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即

宣示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

護，俾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

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。 

②簽署服貿協議為當時行政院之政策，反對者有之，支持者亦

有之。反對者若以和平理性方式宣揚其反對此項政策之理

由，當非法律所禁止，但若使用排除警力強行侵入行政院並

佔領之強暴手段，超越理性、和平表達訴求之界線。我國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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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法治國家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各司其職，互相制衡，立

法院審查通過服貿協議縱有程序上之重大瑕疵，仍非不得循

正常管道救濟，乃魏揚等以衝、佔領、爬進去、圍住警察、

拿下行政院、癱瘓行政運作等口號及臉書文字，並輔以舉

動，煽惑非法侵入行政院及妨害公務，顯然已超越和平、理

性表達訴求之界線，且不具必要性，即非屬憲法所保障之言

論自由範疇。 

4.本案無人民抵抗權、公民不服從之阻卻違法適用 

①所謂公民不服從，核屬一種公民抗爭型態，我國法律並無相

關規定，僅止於學理上之討論，且其定義不一，要件分歧，

並非成熟法律概念。在有爭議之情形下予以適用，將削弱刑

法一般預防之作用，而有害刑事司法制度。自由民主制度，

為我國之基本憲法秩序。本案發生時，國會即立法院並未全

然喪失監督行政權之功能，立法委員仍得依法執行審查法律

案、預算案等職權，服貿協議送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，反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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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立法委員仍得透過黨團協商解決此爭議，難認當時代議政

治已失靈，權力分立制度已毀壞，亦得透過聲請釋憲解決此

一爭議，乃至藉由總統與立法委員大選，由人民決定是否支

持服貿協議，非必須採取「佔領行政院」之手段。 

②司法為法律執行者，而非創造者，法官職司審判必須依據法

律，不得無中生有創造法律，否則侵害立法權，違反權力分

立之民主憲政原則。尤以司法無民意基礎，但有極大裁量

權，為確保民主法治不被司法違法干擾，職司審判者應嚴守

分際，謹慎用法，不得逾越權限，亦不能憑個人好惡或對弱

者同情，否則無公平正義可言。學說可以引領潮流，但司法

必須克制，做為法律執行者，只能依據法律，不能造法，亦

不能為維護社會上一部分人之政治理念而犠牲國家整體之法

律安定性。我國憲法與法律俱無賦與人民抵抗權或公民不服

從權，且綜上所述，本案人民無以妨害公務、侵入行政院佔

領之正當性，人民之犯罪行為不能被鼓勵，刑法第 153 條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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惑罪係對言論自由之合理限制，魏揚等之行為踰越言論自由

界線，而煽惑他人犯罪，應受非難而負其刑責。 

丙、被告魏揚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倫、劉敬文、柯廷諭撤銷改判

之理由： 

魏揚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倫、劉敬文、柯廷諭確有上揭

煽惑他人犯罪之犯行，業經認定如前。原判決疏未詳察，遽為上

述被告此部分犯行無罪之判決，容有未洽。檢察官上訴執此指摘

原判決不當，為有理由，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。 

丁、被告許順治部分： 

一、許順治之行為無抵抗權與公民不服從阻卻違法之適用： 

許順治之辯護人辯稱：群眾進入行政院肇因於馬政府當局強

勢回應「反服貿」學運，導致青年學子失望、憤怒，而攻佔行政

院，行使抵抗權，制止執政當局行為，手段僅係進入行政院靜坐

抗議，符合「適當」、「必要」、「合比例性」之原則云云，按

本案佔領行政院無行使抵抗權與公民不服從阻卻違法之餘地，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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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述如前。本院審酌其 2 人參與此公民抗爭活動，所欲抗爭之事

由，即服貿協議不正當，此或容有討論餘地，但非不可由正當法

律途徑解決，乃其等所採取之抗爭手段，係以強暴手段破壞公

物，許順治並煽惑他人犯罪，此非屬言論、意見表達自由及集會

遊行自由之權利行使行為，亦無緊急避難情事，反而其等持油壓

剪破壞警方架設鐵拒馬上鐵鍊、鎖頭、鐵絲，推開、推倒鐵拒馬

之行為，造成群眾蜂擁進入行政院內，將在場員警推倒，而危及

行政院機關、人員之安全，所侵害法益難謂輕微，亦無欠缺實質

違法性（或可罰的違法性）之可言，所辯委無可採。 

二、被告許順治撤銷改判之理由（刑法第 153 條第 1 款部分） 

原判決未詳予勾稽審認許順治利用機會煽惑不特定人或多數

人加入進佔行政院之舉，客觀上不難理解係欲勸誘他人加入攻佔

行政院之行動，顯具有煽惑他人犯罪之情，遽為無罪之諭知，容

有未洽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無罪不當，為有理由，應由本院

予以撤銷改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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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、被告許立（無罪）部分： 

一、起訴事實：許立係「沙漠野百合」發言人，基於煽惑他人非

法侵入行政院之犯意，於 103 年 3 月 23 日晚上 10 時 10 分在

行政院政務委員陳希舜辦公室召開記者會，公開表示「我們

是沙漠野百合，針對馬英九虛以尾蛇回應，我們發起佔領行

政院之行動，我們訴求與黑島青一致，退回服貿訂定規範，

要求國民黨與馬英九出面正視人民的訴求，我是沙漠野百合

發言人許立」，煽惑不特定之學生、民眾侵入行政院內，使不

斷到場之學生、民眾，得以迅速擅闖行政院院區內參與「攻

佔行政院」行動，因認許立此部分所為涉犯刑法第 153 條第

1 款之煽惑他人犯罪罪嫌。 

二、許立辯稱：當天看到很多人進入行政院，才跟著人群進入並

辦公室內，因聽到有人呼叫受傷，且行政院建築物內現場秩

序混亂，想要安撫群眾維持秩序，之後聽見有記者詢問領導

的人是誰，要不要出來發聲明稿，如果不發，就會被當成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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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驅離，我與吳濬彥討論後，由我在現場草擬一份聲明稿後

即對記者與媒體宣讀聲明稿的內容，目的係為避免警方與學

生、民眾發生衝突等語。 

三、本案無積極證據證明許立有參與「沙漠野百合」組織或本案

佔領行政院行動係「沙漠野百合」發起，復未以言詞或行動

煽動不特定之多數人共同侵入行政院或妨害公務，其所為無

非在記者建議領導人應對外發聲明，避免被當暴民驅離之下

之自告奮勇之舉，核其所為，與刑法第 153 條第 1 款煽惑他

人犯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，自不得繩以該條罪責。 

己、合議庭成員：審判長陳筱珮、陪席法官陳玉雲、受命法官邱滋

杉。 

庚、被告魏揚、陳廷豪、林建興、江昺倫、劉敬文、柯廷諭、許順治

違反刑法第 153 條第 1 款之罪部分得上訴；被告許順治、李冠伶

犯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部分，得上訴；其餘不得上

訴。 


